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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一直積極關注兒童照顧者的各種需要，並倡議相關支援

政策，目標是令香港成為一個性別更加平等的社會。目前，香港大部份的兒童照

顧者均為女性，女性因照顧兒童而放棄發展自我，亦失去了經濟自主，造成貧窮

女性化，強化男尊女卑的不公平現象。我們認為隨著家庭形態的轉變，香港政府

必須改變「以家庭為本」的政策方針，香港社會亦有需要加強各類託兒服務，並

且增設照顧兒童津貼，以支援兒童照顧者，促進兩性有平等機會發展。 

 

本意見書將集中討論現時「短視」和「性別盲」的政策理念及施政，令女性

難以參與勞動市場和公共事務，妨礙女性的個人發展。我們對於政府現行的福利

觀、資源投放及託兒服務的提供極度失望，非常不滿！我們敦促政府盡快正視問

題，建立女性友善的兒童照顧支援政策。 

 

一. 政府只視婦女為後備勞動力 

政府的施政一直被揶揄為「短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其實這個情況

在婦女政策上亦非常明顯。政府在最新一份人口政策諮詢文件其中一個重點是

「鼓勵女性料理家務者就業」，當跟 2003 年的人口政策報告書比較，雖兩者同樣

預計未來供養比例增加、勞動人口減少，但 2003 年的報告書卻對鼓勵女性就業

隻字不提，從沒考慮要增加託兒服務及家庭友善措施，又或是平衡女性家庭及工

作的雙重壓力。歸根究底，2003 年正是香港經濟最低迷的時期，市場對勞動力

的需求低，政府並沒有迫切性鼓勵女性進入勞動市場。時移世易，現時經濟好轉，

市場勞動力下足，政府則打女性就業的主意。這種「短視」的施政，一直只視女

性為後備勞動力，「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就是政府一直對女性的施政理念。今

天香港女性勞動參與率較其他國家低、女性在結婚及生育年齡後勞動參與率急遽

下降、工作與生活嚴重失衡，實是政府長久以來種下的惡果。 

 

二. 性別盲的「家庭為本」 

特區政府一直以「家庭為本」作為照顧家庭、照顧老弱幼少的政策方向，欠缺性

別角度的「家庭為本」，在傳統男女性別分工下，變成由女性承擔家庭中的照顧

責任，2012 年有 68 萬女性為料理家務者，男性則只有 1.4 萬人(統計處，2013)，

「家庭為本」明顯是性別盲。加上政府只視社會服務為「剩餘福利」，沒有發展

出一種具「發展性」及「性別角度」的福利權配合社會發展，故社會服務只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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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能自助者提供支援，在缺乏社會服務配套下，很多女性只能「被迫」留在家

中照顧家庭或其他需要被照顧的成員，再加上勞工法例嚴重落後、工時越來越長、

假期少的工作待遇下，女性全職工作則難以兼顧家庭照顧，令女性要面對工作和

家庭二選一的兩難。這種勞工政策及社會福利方針其實迫使女性不進入勞動市場

以照顧家庭，但諷刺的是，政府卻在這種背景底下要鼓勵女性就業，如果只是在

政策上少修少補，不從施政的根本理念著手，根本無從解決家庭及工作難兼顧、

女性無法就業等問題。 

 

三. 從未照顧家庭照顧者 

短視和性別盲的特區政府也不曾重視女性照顧的勞動價值。託兒服務一直嚴重不

足，政府在 2011 年開始推行「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簡稱：社區保姆)，以

鄰里照顧為目標，由社會服務機構培訓女性成為保姆義工，為有需要支援的家庭

提供託兒服務；保姆由於是義工，不受勞工法例監管，也不受最低工資保障，政

府只會提供義工津貼。不少國家會為兒童照顧者提供經濟補助，以確認照顧者對

社會的貢獻，為照顧者作經濟補償；反觀香港不但沒有確認女性照顧家庭對社會

的貢獻，也沒有對兒童照顧者作經濟補償，更以鄰里互助、義工為名剝削女性的

照顧勞動價值。再者，以義工形式推行服務，令服務質素欠保障，也難以保證穩

定的服務，最終令小朋友的福祉受影響，難令有需要的照顧者安心使用服務外出

就業。 

 

總結 

上述例子均說明特區政府一貫的施政方針，一方面並不重視女性能否參與勞動市

場，迫使女性放棄自身發展的機會；另一方面，當社會上有服務需要，又會對女

性加以「利用」，剝削女性照顧價值。這對香港的廣大女性絕對不公平！ 

 

其實，對女性發展有承擔，政府實需要促進兩性平等關係，建立友善的環境令兩

性有公平的機會，社會政策會也應讓女性有充分的選擇；面對既想生兒育女又想

發展自我的女性，社會政策必須支援家庭照顧；面對要照顧家庭的女性，政策亦

應保障其公民權利，在經濟上及家庭責任上給予支援，並確認照顧者對社會的貢

獻。畢竟，婦女就業需要建基於其個人及家庭福祉的提昇，而不是為就業而就業

的。 

 

我們的建議 

1) 社會服務應作出配合，改善現存的幼兒及托兒服務，並且確認兒童照顧的勞

動價值：   

i. 透過關愛基金推出「幼兒課餘託管試驗計劃」（暫名，可修改），為

來自低收入家庭的 3 至 6 歲就讀幼稚園的幼兒提供課後託管服務，

讓更多基層婦女可出外就業； 



ii. 發展非牟利托兒服務，參考「家務通」的做法建立「社區褓姆」名

冊，將「社區褓姆」職業化，以紓緩照顧者壓力，讓父母安心出外

工作； 

2) 經濟上援助照顧者，肯定兒童照顧者的付出，減輕照顧者在照顧兒童方面的

經濟壓力及減低兒童處於貧窮的危機： 

i. 政府應向所有擁有香港居留權的 16 歲以下兒童每人每月發放「照顧

兒童津貼」； 

ii. 政府應向所有長期照顧有病童、殘障或特殊需要兒童的照顧者每月

發放「特殊照顧者津貼」。 

3) 推動家庭友善僱傭政策，讓兒童照顧者可兼顧工作及兒童照顧： 

i. 政府應推行彈性工時、訂立最高工時、有薪侍產假、父母假期等，

讓父母可兼顧家庭及工作的需要，增加婦女加入勞動市場的機會。 

 


